
研究方
式 

自行研究  

計畫編
號 

091301010100C2001  

計畫名
稱 

入出境管理局網路申辦服務研究計畫  

計畫年
度 

民國 91 年度 

研究單
位(機
關) 

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  

研究人
員 

曹顧齡、何榮村  

研究期
程 

民國 91 年 01 月 01 日起至民國 91 年
06 月 30 日結束  

承辦人

員 
曹顧齡 





專 案 研 究 報 告 

內政部九十一年度自行研究計畫 

 

 

 

 

 

入出境管理局網路申辦服務研究計畫 

 

 

 

 

 

 

 

 

 

 

研究單位：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 

研究人員：何榮村、曹顧齡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十 月



 II 

 

摘要…………………………………………………………….1 

壹、前言……………………………………………………….2 

貳、 現況分析…………………………………………………4 

一、 本局之資訊系統架構現況 ............................................................. 6 

二、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提供之功能 .................................................. 6 

三、 本局應用系統處理之功能 ............................................................. 8 

四、 系統規劃架構 .............................................................................. 9 

參、 作業規劃 .................................................................... 13 

一、 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證 ....................................................... 13 

二、 在學緩徵役男網路申請出國 ....................................................... 18 

三、未具公務員身分之臺灣地區人民網路申請進入大陸地區許可…...25  

四、 大陸配偶網路申請居留證明 ....................................................... 32 

五、 僑民役男網路申請出國 .............................................................. 36 

六、 入境居留證逕寄居留地址 ........................................................... 43 

七、 國人及外國人網路申請入出國日期證明...................................... 46 

八、役齡前在國外就學役男網路申請再出國…………………………….58 

九、居停留證件網路申請變更地址…………………….…………………65 

肆、 執行方案規劃 ............................................................. 70 

一、預定進度………………………………………………………………70 

二、實施時程………………………………………………………………71 

伍、 預算需求規劃 ............................................................. 72 

陸、 結論 …………………………………………………….74 

附件……………………………………………………………………….75 



圖  表  目  錄 

 

 

I 

【圖表 1】網路申辦服務管理系統架構圖 ......................................... 4 

【圖表 2】網路申辦服務管理系統之作業流程圖（一） .................... 5 

【圖表 3】網路申辦服務管理系統之作業流程圖（二） .................... 5 

【圖表 4】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之簡易申辦流程 .............................. 7 

【圖表 5】系統功能整體作業流程圖 .............................................. 12 

【圖表 6】臺灣地區人民辦理香港網上快證流程圖………………….14 

【圖表 7】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證流程圖……………………….17 

【圖表 8】在學緩徵役男網路申請出國流程圖 ................................ 21 

【圖表 9】未具公務員身分之臺灣地區人民網路申請進入大陸地區許可流程圖 ...... 28 

【圖表 10】大陸配偶網路申請居留證明流程圖 .............................. 33 

【圖表 11】僑民役男網路申請出國流程圖………………………….. 39 

【圖表 12】入境居留證逕寄居留地址流程圖…………………………45 

【圖表 13】國人及外國人網路申請入出國日期證明流程圖…………51 

【圖表 14】役齡前在國外就學役男網路申請再出國流程圖…………61 

【圖表 15】居停留證件網路申請變更地址流程圖 … ……………… 67 





入出境管理局 

網路申辦服務研究計畫 

 

1 

摘  要 

配合行政院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以及因應香港政府規劃實施臺

灣人民赴香港網路快證之衝擊，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以下簡

稱本局）於九十年八月中旬訂定「推動辦理網路申辦服務研究計

畫」；並成立專案小組，經過十個月之資料蒐集、訪談及多次開會討

論後，完成本專案研究報告。 

經檢討數十項入出境申辦案件，規劃可於網路上提供之線上入出

境申辦服務項目計有：「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證」、「在學緩徵役

男網路申請出國」、「大陸配偶網路申請居留證明」、「未具公務員身分

之臺灣地區人民網路申請進入大陸地區許可」、「僑民役男網路申請出

國」、「入境居留證逕寄居留地址」、「國人網路申請入出國日期證

明」、「役齡前出國在國外就學役男網路申請再出國」、「居停留證件網

路申請變更地址」及「外國人網路申請入出國日期證明」等十項。其

中除「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證」因作業方式不同，係透過委託方

式，由受託單位以網路代申請外；其餘九項均可經由政府入口網站直

接申請，無需查證者，立即核定回覆，真正落實「簡政便民」目標。 

本計畫未來將配合行政院推動「挑戰二００八─國家重點發展計

畫」之「觀光客倍增計畫」執行，以吸引更多觀光客源，全面提昇政

府競爭力，創造國家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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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香港政府於九十年下半年起，即大力宣傳將於九十一年

開辦臺灣旅客赴香港網上快證作業，並自九十一年四月十二日

起正式開辦。臺灣旅客透過委託之旅行社以網路申請赴香港簽

證，較以往郵寄香港審核節省許多時間，促使本局思考香港澳

門居民來臺有否簡化之空間。 

    為配合行政院客源倍增計畫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推動之電子化政府方案，以及前述香港開辦網上快證作業之衝

擊，本局研議簡化入出境申請手續，檢討規劃可於網路上提供

之線上入出境申辦服務項目計有：「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

證」、「在學緩徵役男網路申請出國」、「大陸配偶網路申請居留

證明」、「未具公務員身分之臺灣地區人民網路申請進入大陸地

區許可」、「僑民役男網路申請出國」、「入境居留證逕寄居留地

址」、「國人網路申請入出國日期證明」、「役齡前出國在國外就

學役男網路申請再出國」、「居停留證件網路申請變更地址」及

「外國人網路申請入出國日期證明」等十項，其中「未具公務

員身分之臺灣地區人民網路申請進入大陸地區許可」項目，因

服務需求量大，已於九十一年五月十三日起，先採簡易方式試

辦，實施以來成效良好，每日申請人數平均達七百人以上
1
。 

配合電子化政府整合型入口網站之便民服務系統，透過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提供民眾單一窗口及更方便之服務申辦，

除「大陸配偶居留證明」之服務項目外，其餘九項需本局提供

申請人之相關資料以供比對，但目前本局使用之資料庫系統因

                                      

1 依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91 年 8 月 1 日會研字第 0910016856 號函轉「電子化

政府入口網最近一月熱門網路申辦點選項目清單」，本局之「未具公務員身分之臺灣地

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許可」項目之點選次數，為所有行政機關申辦項目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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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安全性、資料安全性、服務效率、服務容量等之考量，並

不適合使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直接對本局之資料庫做存取動

作。此故，必須在本局外部建置一比對用資料庫，以方便電子

化政府入口網站之便民服務線上申辦項目之查證。 

本計畫係檢討現行作業流程，規劃該十項申辦項目之相

關作業，因應電子化政府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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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分析 

本局之網路申辦服務作業，擬與研考會所進行之電子化

政府整合型入口網站（以下簡稱政府入口網站）結合，提供民

眾單一窗口之網路申辦服務，有關網路線上申辦服務作業主要

可分為三大部分，分別為：民眾線上表單申請與回覆、申辦案

件流程之管制、後端應用服務處理等三部分，前兩部分將使用

政府入口網站所提供之功能，第三部分為針對服務項目之應用

處理需由本局配合前兩部分及該服務項目重新開發，並與政府

入口網站之介面整合。研考會現已完成之政府入口網站申辦服

務管理系統之架構及流程請參見下圖： 

網路申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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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網路申辦服務管理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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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網路申辦服務管理系統之作業流程圖（一） 

 

可查詢條件：
機關別
完成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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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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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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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項統計

研
考
會

網路申辦項目資料庫

一
般
機
關

網路申辦項目查詢

可查詢條件:

時間範圍
服務項目

可查詢條件：
機關別
完成年度
服務功能別

分類
關鍵字

一般民眾

處理結果回覆(Email)

符合條件列項

網路申辦服務管理系統之作業流程（二）

檢視申辦項目
詳細資料，
已上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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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網路申辦服務管理系統之作業流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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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針對本案規劃之系統架構說明如下：  

一、本局之資訊系統架構現況 

本局現有之資訊系統簡要概述如下： 

 專屬性系統：使用王安（Wang）電腦主機。 

 中文系統：王安中文系統（大字典檔）支援 3 萬多中文

字。 

 網路：使用王安終端系統與王安主機連結。 

 現有網站：Windows 2000 Server 平台、 IIS Web 

Server。 

 網路架構：對外與 GSN 連線並架設防火牆（Firewall）

系統，透過 Gateway 系統可以與後端主機連接，可由王

安主機執行下載經由 Gateway 以 FTP 方式傳送檔案之

對外服務主機（如：網站主機）；或經由 Gateway 以人

工作業方式將對外服務主機檔案上傳至王安主機。 

 現有王安系統規劃於九十二年度開始準備轉換至開放式

系統，預定使用 Sun 主機系統，中文字碼集擬由王安碼

轉換為中文 EUC 碼。 

 

二、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提供之功能 

本局之網路申辦服務作業，擬與研考會所進行之政府入

口網站結合，並使用政府入口網站上所提供之網路申辦服務平

台中，已開發之簡易申辦表單及流程管制等功能，與本局現有

後端王安主機之作業串接，以達到網路申辦之單一窗口服務，

規劃預定將整合及使用政府入口網站之網路申辦服務平台功能

簡要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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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表單製作（Form Generator）。 

 申辦流程管制。 

 線上申辦結果回覆。 

 E-Mail 回覆及通知。 

 案件處理狀態查詢。 

 案件統一編號。 

 申請案件資料（XML）線上轉出。 

 線上即時回覆。 

上述有關政府入口網站上所提供之網路申辦服務平台

中，已開發完成之簡易申辦表單及流程管制等功能請參見下列

之圖表說明： 

民眾 線上申辦項目查詢
符合條件之所有

申辦項目

條件設定：
機關別
完成年度
分類
關鍵字

下載機關提供之
申辦表單

進入機關自行提供
之申辦鏈結

申辦程序說明
進入本入口網站

協助上線之申辦項目

填寫表格
申請件送出，
取得送件編號

Email承辦人員

申請件送件紀錄
資料庫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之簡易申辦流程

機關端內部
處理流程

XML

 

【圖表 4】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之簡易申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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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局應用系統處理之功能 

（一）、申請案件資料（XML）線上即時轉出 

由政府入口網站申請之案件資料轉成 XML 格式轉入本

局之應用系統處理，經核對資料庫後，立即轉成 XML 格式傳

回政府入口網站，申請者可立即得知案件申請結果。 

「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證」等服務申請案件將直接

由本局外部處理主機直接受理及存放申請案件與查核結果等

資料。 

 

（二）、查核資料庫建置 

本局應用系統將建立「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證」等

各項查核申請所需之查核資料庫，包括：入境管制檔、前次

核准尚餘有效期限檔、出國日期檔、在學緩徵檔、護照效期

檔、兵役參考檔、出境管制檔等，以查核本局於網路上之各

項網路申請案件之所需查核資料庫。 

 

（三）、查核資料庫批次更新 

本局應用系統將每日定時下傳更新之查核資料檔，以利

申請案件之審核更精確。同時每日定時上傳案件處理結果之

資料檔，供本局內部電腦主機更新資料。 

 

（四）、申請案件線上查核處理 

本系統對申請案件將即時比對查核資料檔，並可線上得

知申請案件核准、核退或審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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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證」等網路申辦服務，將皆

以線上直接即時核准、核退。 

（五）、申請案件線上查核結果回覆 

本系統可即時回覆線上申請之案件狀態，方便即時列印

核准文件。 

「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證」等網路申辦服務，將皆

以線上直接即時查核結果，如核准將直接列印許可文件。 

 

（六）、人工處理作業 

所提供之網路申辦服務項目中，其服務處理流程若系統

對於無法自動比對之資料，需提供經人工審核程序，將提供

Intranet Web Server 人工審核機制。 

「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證」服務，為使所有申請案

件皆能及時回覆，將不規劃人工處理作業。 

 

（七）、補件處理作業 

所提供之網路申辦服務項目中，其服務處理流程若系統

對於無法自動比對之資料，需經人工審核後，如允許其可補

件，將提供申請者可透過 Internet 進行補件作業，然後再次

進行人工審核作業。 

「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證」服務，為使所有申請案

件皆能及時回覆，將不規劃人工處理作業。 

 

四、系統規劃架構 

（一）、系統主機：資料庫主機、Intranet Web 伺服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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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應用系統提供雙 Web Server 主機，當其中一台 Web 

Server 主機有問題時，透過 Layer 4 Switch，自動停止有問

題之 Web Server 流量，保障本應用系統全天候服務機制。

資料庫主機採用 Disk Array 加上 HA（High Availability）之

架構，當某一台資料庫主機有問題時，HA 之機制將使前端

之 Web Server 程式均不修改情況下，自動切換到另一台資

料庫主機，讀取相同之 Disk Array 內之資料，提昇系統運作

之可靠度。 

 

（二）、資料庫系統及資料庫容量 

入出國日期檔，約 2000 萬筆，每天異動 20 萬筆；在學

緩徵檔約 50 萬筆；護照效期檔約 1800 萬筆，每天異動 20

萬筆；兵役參考檔約 30 萬筆；管制檔約 15 萬筆；另未來開

辦「國人網路申請入出國日期證明」、「外國人網路申請入出

國日期證明」兩項目，所需查驗與比對資料量比數超過一億

筆以上；目前估計資料量約為 60G，預估實際使用之硬碟空

間為 200G，每年以 1.3 倍成長，三年後實際使用硬碟空間為

440G，故需使用中大型之磁碟陣列（Disk Array），以合乎未

來三年之使用需求量。另因資料量相當大，為提昇效率，需

採取可處理大資料量且具高效能處理能力之關連式資料庫管

理系統（RDBMS）。 

 

（三）、中文處理 

因本系統配合 Internet 上之運作使用，故採用 Big-5 中

文碼。各項網路申辦服務之申請人資料將限定能使用 Big-5

中文碼輸入及顯示為本系統之服務對象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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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安全 

因政府入口網站採用 SSL 機制，故申請作業之資料在

Internet 上均有加密，資料已作安全防護措施，另外尚有建

置防火牆，可避免惡意入侵本網站。 

 

（五）、與後端主機（Wang）資訊連結 

本系統每日定時和後端王安主機作異動資料之傳輸，而

本系統和後端王安主機間有 Gateway 機制，可避免後端王安

主機資料被竊取之危險。 

 

（六）、與政府入口網站整合及資訊連結 

本系統將利用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之 Form Generator

產生 Internet Web Server 申請之畫面和流程管制作業，傳送

XML 格式至本系統。 

本系統中將建立 XML 的介面，再進行資料庫內查核資

料之比對，並將結果存入資料庫中，然後將結果產生 XML 格

式之檔案傳回政府入口網站，政府入口網站中亦必須建立

Parser 此 XML 格式之介面，並將結果存入資料庫中。 

 

（七）、網路架構 

整體作業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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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系統功能整體作業流程圖 

 

（八）、系統及資料處理效能 

申請流程均採用 On-Line 即時作業，系統需可在 3 至 5

秒內讓申請者即時得到申請結果，達到便民化之措施。 

 

（九）、系統備援架構及備份方式 

本系統需每日備份資料庫之異動資料及定期備份整個資

料庫至備份媒體，並將資料保存一週；定期維護資料庫，保

持資料庫效能達最佳狀況；本系統建議採用 HA 架構，以達

到備援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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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作業規劃 

一、 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證 

  （一）現況分析 

１、 具有香港、澳門居民身分者申請來臺，可填一般申請

書，在香港向中華旅行社申請，核轉入出境管理局辦

理，單次入出境證、逐次加簽證收費新臺幣四百元，一

年效期多次證收費新臺幣八百元，三年效期多次證收費

新臺幣二千元，所需工作天為五天，惟需加來回臺港澳

郵寄時間，往返須半個月以上。 

２、 九十年八月八日開放曾經來臺之港澳居民可申請臨時

入境停留十四天之落地簽證，免收費用。九十一年六月

十二日擴大為在港澳出生者亦可申請落地簽證，因申請

人數眾多，影響通關時間。 

３、 香港政府於九十一年四月十二日授權五家航空公司辦

理臺灣地區人民網上快證，再由航空公司委由旅行社辦

理。授權旅行社以端末機畫面代申請書，內容簡化為護

照資料項目，於四秒鐘內完成准駁通知。 

  （二）檢討分析 

１、 臺灣地區人民申請香港網上快證，香港政府規定對象

為在大陸或臺灣地區出生，且持用中華民國護照者。 

２、 臺灣旅客出示有效期六個月以上的護照向全省約 150

家的代辦旅行社申請網上快證。申請人的資料透過該旅

行社專屬的電腦網路系統逕傳至香港入境事務處，於四

秒鐘內便可獲得回覆。如申請獲准，該旅行社即會印發

一張「電子通知書」的確認文件交予申請人；與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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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香港入境事務處的電腦系統在香港代辦地點（赤蠟

機場）印製網上快證。申請人可憑確認文件正本及護

照，於飛抵香港機場後至指定領證櫃檯領取，然後辦理

入境通關手續。 網上快證申請如未獲准，香港入境事

務處的電腦系統也會發送電子訊息予代辦旅行社，由旅

行社通知申請人依循一般的程序以書面申請入境許可證

（港簽）2。臺灣地區人民辦理香港網上快證流程如

下： 

 

【圖表 6】臺灣地區人民辦理香港網站快證流程圖 

 

３、 為使網上快證能有效推動，現行港澳居民來臺落地簽

                                      

2 參照http://www.abacus.com.tw/main/other/ipromit.htm，香港網上快證 Q&A。 

http://www.abacus.com.tw/main/other/ipromi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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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亦應收費，網上快證應給予多次使用之優惠，以鼓勵

申請。 

４、 香港僅一個機場，臺灣有中正一、二期航站、高雄等

三個機場，網上快證須於抵達時始得列印，因此要有快

速讀取之設計。 

５、 香港、澳門在臺未設辦事處，因此其委託航空公司代

辦加收手續費。我方在港澳設有辦事處，如委託民間業

者代為申請，雖符合政府近年推動委外辦理之政策，惟

須加收手續費，會否影響申請意願，為考慮重點。 

  （三）實施方法 

１、 為了解業務香港網路快證作法，本局專案小組成員四

人，於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赴台北東南旅行

社，實地瞭解旅行社收辦網上快證之作業，以及電腦端

末機操作申請情形。 

２、 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本局專案小組成員四

人，赴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與該會

曾理事長盛海等人座談，了解接受委託意願，並告知本

局規劃手續費用不宜太高。該會並接洽香港「港台旅行

社同業公會」意見，港台同業公會於九十一年六月五日

函復同意，並建議如下（如附件二）： 

（１）在港指定十五至二十間旅行社辦理團體旅客或散客往

臺數量較多者，視情況而定。 

（２）參加網上簽證之旅行社，需先付預付金。 

（３）收費分直接旅客及同業價，統一簽證費，並應參照中

華旅行社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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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港方旅行社與境管局，應雙方直接聯繫，港方可派員

來臺或臺方派員來港作培訓。 

（５）本會將根據貴會每月之申請人數支付簽證費。 

（６）視境管局之實際狀況，相應配合。 

３、 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與港台旅行社

同業商會人員，於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針對網上快

證相關作業協商，認為授權委辦旅行社不宜過多，建議

香港方面由十五至二十家業者與境管局做聯網，由全聯

會向商會以每件三百元收帳，商會直接向承辦旅行社收

費，實施後視成效調整收費及委辦家數。（如附件三） 

４、 經請本局第三組於九十一年六月函請駐香港、澳門境

管秘書蒐集由其遴選當地旅行社辦理之合法性及意願。

澳門境管秘書回復資料無法做為參採依據；香港境管秘

書迄九十一年九月尚未回復。 

５、 成立規劃小組，研究相關細節及管制進度。 

６、 由副局長召開協調會，確定應責成香港中華旅行社、

駐澳門辦事處指定香港、澳門旅行社辦理，或委託中華

民國旅行公會全國聯合會再委託港臺旅行商會、澳門旅

行商會指定之香港、澳門旅行社辦理。 

  （四）網路作業方式： 

    為提供與開辦「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證」，規劃服務作

業方式簡述如下： 

１、 港澳居民申請入臺者，不需填寫入臺證申請書。憑尚

餘六個月以上效期護照上基本資料，由指定之港澳旅行

社用終端機螢幕申請。 

２、 許可者印搭機證明，有效期二個月，於搭機證明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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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條碼。 

３、 入臺證於抵達機場、港口服務站時印發，自申請日起

有效期限三個月，可入境二次，每次停留十四天。 

４、 入臺證收費新臺幣二○○元（不含佣金）。 

５、 列印入臺證設備於中正機場一期航站南、北、二期航

站、高雄機場各二套，基隆、高雄、台中港口各一套。 

６、 開放網路申請後，港澳居民落地簽證改收費二○○

元，讓申請人多利用網路申辦。 

７、 建置不予許可名單資料庫及持續維護與更新。 

８、 現行加簽證，可於機場、港口入境查驗前落地加簽。 

 

    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證流程如下： 

【圖表 7】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證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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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學緩徵役男網路申請出國 

  （一）現況說明： 

１、 受理對象：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申請出境，二十歲以上經核准緩徵之在學役

男。 

２、 應備文件：役男出國申請書、有效護照正、影本。 

３、 審查作業： 

（１）使用役男出國處理檔。 

（２）輸入申請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國事由代

碼、效期及收件號。 

（３）基本資料闕如者，依護照所記載資料補正。 

（４）列印兵役案件查詢表。 

（５）立即電腦查核登錄作業。 

（６）有參考資料者，需調卷，參考註參內容辦理。 

（７）曾逾規定期限返國，不予受理當年及次年出國

之申請。如出示同意其延期返國核准函或同意

變更出國事由核准函，會請資處中心註銷逾期

參資後，併案辦理。 

（８）管制案件，立即送第四組處理。 

（９）護照有遺失作廢記錄或效期少於出國核准效期

者，不予受理。 

（１０） 無上述情形，即輸入核准出國效期，於申請

書及護照註記頁（第四十六、四十七頁）蓋役

男出國核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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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出國事由代碼及效期：緩徵在學役男（代碼１２

３）；效期：二個月，緩徵最後一年，不得逾緩徵

截止日。蓋「尚未履行兵役義務」戳記。 

５、 十八歲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領取之護照，護照末頁

補蓋「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章。 

      （二）檢討分析： 

  １、若採網路申請，需配合措施： 

簡化護照需加蓋「役男出國核准章」「持照人

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行兵役義務」戳記規定。 

 ２、實施網路申辦時，應注意事項如下： 

（１）確認申請人身分資料無訛。 

（２）需申請人已持國照返國。 

（３）核對申請人緩徵尚在有效期限內。 

（４）需前次出國未逾規定期限返國，無逾期紀錄。 

（５）出國效期二個月，不得逾緩徵截止日期。 

   （三）實施方法： 

１、 在學緩徵役男出國申請書，明確說明網路申辦應

注意事項： 

（１）請於出國前二個月內申請。 

（２）前次申請核准出國日期，尚餘效期在八日以上

者，不得重複申請。尚餘效期在七日以內者，

可重新申請，新效期核准後，原尚餘之效期作

廢之。 

（３） 證明文件，申請時不需傳送，所填資料如與檔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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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不符，審查機關通知時，再傳真或郵寄。 

（４）資料齊全、正確者，電腦自動處理，立即核定

回覆核准出國日期。 

      ２、資料待查證者，於四個工作小時內核定回覆承辦

狀況，詳舉例： 

    （１）前次申請核准出國日期，尚餘效期在八日。 

    （２）最近一次入國日期待查證。請補送相關資料或

電話洽詢。 

    （３）在學緩徵資料待查證。請補送相關資料或電話

洽詢。 

    （４）護照資料待查證。請補送相關資料或電話洽詢。 

    （５）相關資料待查證。請電話洽詢。 

  （四）網路作業方式： 

    本局可透過政府入口網站之 Form Generator 提供之機

制，將在學緩徵役男出國申請書的申請內容，包括姓名、

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護照效期截止

日、最近一次出國日期（未曾出國者免填）、最近一次入國

日期（尚未入國者請勿申請）、聯絡電話及 E-Mail 產生於

政府入口網站內，並提供在學役男出國申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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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緩徵役男網路申請出國流程如下： 

 

 

【圖表 8】在學緩徵役男網路申請出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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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緩徵役男出國申請書 

姓名：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護照號碼： 

護照效期截止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最近一次出國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未曾出國者免填） 

最近一次入國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尚未入國者請勿申請） 

聯絡電話： 

E-MAIL： 

確定        更正 

收件編號：（電腦自動編號） 

說明： 

1.  請於出國前二個月內申請。 

2.  前次申請核准出國日期，尚餘效期在八日以上者，不得重

複申請。尚餘效期在七日以內者，可重新申請。新效期核

准後，原尚餘之效期作廢之。 

3.  證明文件，申請時不需傳送，所填資料如與檔存資料不

符，審查機關通知時，再傳真或郵寄。 

4.  資料齊全、正確者，電腦自動處理，立即核定回覆；待查

證者於四個工作小時內核定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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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可透過本局入口網站或政府入口網站進行申請作

業，申請者前次申請核准日期，尚餘效期在八(含)日以上者，

不得重複申請。尚餘效期在七日以內者，可重新申請，新效期

核准後，原尚餘之效期作廢。申請者傳送資料，由系統即時自

動比對入出國日期檔、在學緩徵檔、護照效期檔、兵役參考檔

及管制檔。若符合規定，由系統自動核准，並立即生效；若比

對不符規定，由系統自動核退，並記錄核退原因。對於無法比

對的資料，透過本局的審查機關進行人工比對，並由審查機關

E-Mail 或人工通知補件作業，申請者可自己上傳補件之掃描

檔進行補件作業，審查機關可繼續對補件之案件進行核准或核

退作業，以利申請者快速進行線上案件狀態查詢作業。 

申請者可透過本局入口網站或政府入口網站查詢申請案

件之狀況，若申請者發現案件狀態為『審核中』，可利用 E-

Mail 詢問或主動與本局連絡查明原因並進行補件。當申請者

查詢案件狀態為『核准』時，可直接列印「在學緩徵役男出國

核准」文件，其內容將包括申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

統一編號、護照號碼、核准出國有效日期、本局核准日期，此

文件有效期為 2 個月，出國時和護照一併供查驗人員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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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緩徵役男出國核准 

案號：（同收件編號） 

姓名：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護照號碼： 

核准出國日期：西元        年        月        日前， 

可多次使用。 

 

 

入出境管理局 

                      西元      年        月        日 

說明：請列印併有效護照供查驗人員查驗出國。 

 

 

 

 

 

本局於系統安裝啟用時，應將入出國日期檔、在學緩徵

檔、護照效期檔、兵役參考檔及管制檔等一次轉入本次專案之

資料庫內，日後每天定時將新增及異動之資料檔資料轉入本專

案之資料庫。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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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具公務員身分之臺灣地區人民網路申請進入大陸地區

許可流程圖 

  （一）現況說明： 

    １、應備文件：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一式二聯。 

    （１）以一般人民身分申請進入大陸地區，均予許可，免附

相關證明文件。三年內免再填表申請。 

    （２）以教育人員、國軍人員、公務員身分申請者，附服務

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函。 

    （３）以警察人員身分申請者，附內政部、內政部警政署或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同意函。 

    （４）以退離職之政務人員或從事涉及國家機密人員身分申

請者，改填送內政部審查會專用申請表及活動行程

表，附相關證明文件（親屬關係公證書、重病或死

亡證明、參觀訪問邀請函等）轉送內政部審查會審

查。 

    （５）以現職政務人員或從事涉及國家機密人員身分申請

者，由服務機關依「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許

可辦法」第十四條規定辦理後，轉送內政部審查會

審查。 

    ２、櫃檯審查應注意事項： 

（１）詳細審查申請表各欄應詳填清楚，個人申請者，由申

請人或代申請人簽名；旅行社代辦者，應加蓋旅行社

章戳及負責人章。 

（２）立即電腦查核作業，輸入身分證統一號碼、身分代碼

及事由代碼，如未在退離職人員名冊內，且無管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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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登錄即完成許可手續。 

（３）第一、二聯空白處分別加蓋當日「申請許可」章及

「以下空白」章後，第二聯（黃色聯）退還申請人，

第一聯每日統計件數後，彙送第五組整卷室縮影。 

（４）經查核係屬退離職人員名冊內，立即通知當事人，另

填送內政部審查會專用申請表及活動行程表，備齊相

關證明文件（親屬關係公證書、重病或死亡證明、參

觀訪問邀請函等），掛收件號，送資處中心登錄、列

印清單，由大陸居留組初審後，提送內政部審查會審

查。 

    ３、以網路、郵寄或傳真方式申請者，比照上述方式辦

理查核手續，許可案件再以網路或傳真回復。 

  （二）檢討分析：若採網路申請，需有下列配合措

施： 

１、 身分代碼及事由需固定。 

２、 登錄日期即申報日期。 

  （三）實施方法： 

    １、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明確說明網路申辦

應注意事項。 

（１）臺灣地區人民未具（２）所列身分者，始得以網路申

請進入大陸地區，具該等身分，而以網站申請者，其

許可自始無效（視同未經許可）。 

（２）教育人員、國軍人員、警察人員、公務員、退離職政

務人員、涉及國家機密人員、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人

員身分，請另備申請書檢附證明文件，向入出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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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申請。 

（３）證明文件，申請時不需傳送，所填資料如與檔存資料

不符，審查機關通知時，再傳真或郵寄。 

（４）資料齊全、正確者，電腦自動處理，立即核定回覆。 

    ２、資料待查證者，於四個工作小時內核定回覆承辦狀況，

詳舉例： 

    （１）輸入資料錯誤，請重新輸入。 

    （２）申請人尚未有有效護照，不予受理。 

    （３）在退離職人員名冊內，不予受理，告知需另填送內政

部審查會專用申請表，提內政部審查會審查。 

  （四）網路作業方式： 

  本局透過政府入口網站之 Form Generator 提供之機制，

將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內容，包括姓名、身分

證統一編號、事由代碼、申請人姓名或代理人姓名及其聯絡

電話、E-mail、代辦旅行社或領隊及其聯絡電話、E-mail 產

生於政府入口網站內，提供臺灣地區人民申請進入大陸地區

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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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具公務員身分之臺灣地區人民網路申請進入大陸地區

許可流程如下： 

 

【圖表 9】未具公務員身分之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許可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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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 
說明： 

1. 臺灣地區人民未具下列身分者，始得以網路申請進入大陸地區。具該等身

分，而以網路申請者，其許可自始無效（視同未經許可）。（（1）教育人員

（2）國軍人員（3）警察人員（4）公務員（5）政務人員（6）退離職政務

人員（7）涉及國家機密人員（8）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人員） 

2. 證明文件，申請時不須傳送，所填資料如與檔存資料不符，審查機關通知

時，再傳真或郵寄。 

3. 資料齊全，正確者，電腦自動處理，立即核定回覆；待查證者於四個工作小

時內回覆。 

4. 申請一次，三年內免再填表申請。 

事由代碼 

探親（03）探病（64）奔喪（35）採訪（40）參觀訪問（43） 

文教活動（79）國際會議（80）商務活動（05）一般業務（49） 

其他（33） 

以下共          筆 

項目 

編號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事由代碼 

1             

2             

3             

4             

5             

6             

7             

申 請 人：                   代辦旅行社： 

代申請人：                   領      隊：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E-MAIL：                    E-MAIL： 

 

 收件編號：（電腦自動編號） 
確定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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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具(1)教育人員(2)國軍人員(3)警察人員(4)公務員(5)

政務人員(6)退離職政務人員(7)涉及國家機密人員(8)涉及國家

機密退離職人員等身分，以網路申請者，其許可自始無效。 

申請者資料齊全、正確、經和退離職涉密檔、政務人員

檔、護照效期檔、管制檔比對核准後，系統立即核可回復；若

不符資料庫之比對條件，亦立即核退並註明核退原因；若無法

比對之資料，亦會 E-mail 通知補件，待查證資料者，於 4 個

工作小時內回復。申請核可後，三年內可免再填申請表。 

申請者之申請案件若核准時，於網站查詢後，可直接列

印〝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許可名冊〞；未核可之資料亦

可於網站直接查詢其核退之原因，簡化申請者之作業流程，達

到便民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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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許可名冊 

                             共        筆 

   項目 

編號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1            

2            

3            

4            

5            

6            

7            

 

 

入出境管理局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名冊內人員如具教育人員、國軍人員、警察人員、公務

員、政務人員、退離職政務人員、涉及國家機密人員、涉

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人員、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人員身分，

本許可自始無效（視同未經許可）。請另備申請書檢附證明

文件，向入出境管理局申請。 

案號：（同收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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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陸配偶網路申請居留證明 

  （一）現況說明： 

１、 大陸配偶已依規定提出居留申請，其在臺合

法停留期間，符合一定條件者，自民國九十年四月十一

日起，得向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申請

核發工作許可，其中一項申請應備文件為「已依規定提

出居留申請之證明文件影本」。 

２、 大陸配偶提出居留申請後，經本局審查核符

者，即通知其預定核配年月，申請人亦可逕在本局網站

查詢其承辦中之居留申請案件。 

  （二）檢討分析： 

     本案現行置於網站「申請案查詢」內，

第一類為「一般人民申請案件查詢」；第二類為「大陸配

偶申請案件查詢」，常有民眾反映不易找尋，建議本案個

別標明或併同放置於「網路申請案件」中，並明顯標示

「大陸配偶網路申請居留證明」等相關文字。 

  （三）實施方法： 

    １、現行大陸配偶網路申請居留證明，改善配合措施

如下： 

（１） 增加輸入「團聚旅行證統一證號」申請

方式，俾利民眾查詢。 

（２） 「大陸配偶申請案資料內容」名稱修正

為「大陸配偶申請居留證明」；居留證明內容增加申

請人之「統一證號」；並加附註「本居留證明得作為

申請工作許可之相關文件」及增加「列印」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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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申請專案居留之大陸配偶無法經網路查

詢，建議亦應比照辦理；其等核配年月可註記為「列

冊候補」。 

    ２、發函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告知本局

作法；請該局自行下載附件。 

  （四）網路作業方式： 

大陸配偶網路申請居留證明流程如下： 

 

【圖表 10】大陸配偶申請居留證明流程圖 

 

大陸配偶已依規定提出居留申請，其在合法停留期間，

符合一定條件者，自民國 90 年 4 月 11 日起，得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核發工作許可，大陸配偶提出居留申請後，經本局審

查核符者，即通知其預定核配年月，申請人可逕至本局網站查

詢其承辦中之居留申請案件。案件查詢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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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配偶申請居留案件查詢 

請選一種方法配合出生日期輸入 

（1）申請年度：西元        年 

收件號： 

（2）大陸配偶身分證號： 

（3）團聚旅行證上統一證號： 

 

出生日期：  ○民前    ◎民國    ○西元 

年      月      日 

（年須填滿三或四位）例：民國 60 年→請輸入 060 年 

                        西元 1982 年→請輸入 1982 年 

（月日須填滿兩位）例：1 月 2 日→請輸入 01 月 02 日 

 

 

 

 

包括申請年度、收件號或大陸配偶身分證號或團聚旅行

證上統一證號、出生日期，若網站上查詢有資料，則可直接列

印〝大陸配偶申請居留證明〞，如下表： 

確定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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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陸 配 偶 申 請 居 留 證 明 

收件號： 

姓名：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統一證號： 

臺灣配偶姓名：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預定核配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入出境管理局 

民國      年      月      日 

附註：本證明得作為申請工作許可之相關證明文件。 

 

 

列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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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僑民役男網路申請出國 

  （一）現況說明： 

１、 受理對象：以僑民役男身分申請再出國，應檢附已加

簽僑居身分護照或僑委會出具之有效僑民身分證明。 

２、 應備文件：役男出國申請書，有效護照正、影本。 

３、 審查作業： 

（１）使用役男出國處理檔。 

（２）輸入申請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國事由代碼、效

期及收件號。 

（３）基本資料闕如者，依護照所記載資料補正。 

（４）列印兵役案件查詢表。 

（５）立即電腦查核登錄作業。 

（６）有參考資料者，需調卷，參考註參內容辦理。 

（７）在國內連續居住滿一年或居住逾四個月達三次，應依

法辦理徵集服役，禁止出國。 

（８）管制案件，立即送第四組處理。 

（９）護照有遺失作廢記錄或效期少於出國核准效期者，不

予受理。 

（１０） 無上述情形，即輸入效期，於申請書及護照註記

頁（第四十六、四十七頁）蓋役男出國核准章。 

４、 出國事由代碼及效期：僑民役男（代碼１２

６）；效期：自返國翌日起連續或累積計算屆滿一年之

前一日止。不蓋「尚未履行兵役義務」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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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十八歲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領取之護照，護

照末頁補蓋「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章。 

  （二）檢討分析： 

    １、若採網路申請，需有下列配合措施： 

（１） 簡化護照需加蓋「役男出國核准章」「持

照人出國應經核准」戳記規定。 

（２） 不能立即核准，需控留申請文件審查時

間。 

    ２、實施網路申辦時，應注意事項如下： 

（１）確認申請人身分資料無訛。 

（２）確認曾以僑民役男身分出國。 

（３）確認尚未在國內連續或累積居住滿一年。 

（４）效期需計算至屆滿一年之前一日止。 

（５）雙重國籍僑民役男需審閱設籍日期。 

  （三）實施方法： 

    １、僑民役男出國申請書，明確說明網路申辦應注意事項。 

（１）屆役男年齡（十九歲）以後，曾以僑民役男申請再出

國者，才能以網路申請。 

（２）核准出國效期，入國後申請者為自入國之次日起四個

月；入國前申請者為自申請之次日起四個月。 

（３）前次申請核准日期，尚餘效期八日以上者，不得重複

申請。尚餘效期在七日以內者，可重新申請。 

（４）證明文件，申請時不需傳送，所填資料如與檔存資料

不符，審查機關通知時，再傳真或郵寄。以偽造、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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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之證明文件申請，經察覺者，禁止出國，並依法徵

集服兵役。 

（５）資料齊全、正確者，電腦自動處理，立即核定回覆核

准出國日期。 

    ２、資料待查證者，於四個工作小時內核定回覆承辦狀

況，詳舉例： 

（１）前次申請核准出國日期，尚餘效期在八日以上。 

（２）最近一次曾以僑民役男申請再出國資料待查證。請

補送相關資料或電話洽詢。 

（３）護照資料待查證，請補送相關資料或電話洽詢。 

（４）相關資料待查證，請電話洽詢。 

  （四）網路作業方式 

    本局可透過政府入口網站之 Form Generator 提供之機

制，將僑民役男出國申請書的申請內容，包括姓名、出生年月

日、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護照效期截止日、僑居身分

加簽日期、僑居國、最近一次出國日期、最近一次入國日期、

聯絡電話及 E-Mail 產生於政府入口網站內，並提供僑民役男

出國申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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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民役男網路申請出國流程如下： 

 

【圖表 11】僑民役男網路申請出國流程圖 



 40 

     僑 民 役 男 出 國 申 請 書 

姓名：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護照號碼： 

護照效期截止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護照僑居身分加簽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僑居國： 

最近一次出國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最近一次入國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E–MAIL： 

 

 

收件編號：（電腦自動編號） 

 屆役男年齡（19 歲）以後曾以僑民役男身分申請再出境者，
才能以網路申請。 

        核准出國效期，入國後申請者為自入國之次日起四個月；
入國前申請者，為申請之次日起四個月。 

        前次申請核准日期，尚餘效期在八日以上者，不得重複申
請。尚餘效期在七日以內者，可重新申請，新效期核准後，
原尚餘之效期作廢之。 

        證明文件，申請時不需傳送，所填資料如與檔存資料不
符，審查機關通知時，再傳真或郵寄。以偽造、變造之證明
文件申請，經察覺者，禁止出國，並依法徵集服兵役。 

       資料齊全、正確者，電腦自動處理，立即核定回復；待查證
者於四個工作小時內核定回復。 

 

 

確定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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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可透過本局入口網站或由政府入口網站進行申請

作業，申請者前次申請核准日期，尚餘效期在八(含)日以上

者，不得重複申請。尚餘效期在七日以內者，可重新申請，新

效期核准後，原尚餘之效期作廢。申請者傳送資料，由系統即

時自動比對上次是否以僑民役男身分出國、入出國日期檔、護

照效期檔、兵役參考檔及管制檔，若符合規定，由系統自動核

准並立即生效，若比對不符規定，系統自動核退，並記錄核退

原因。對於無法比對的資料，透過本局的審查機關進行人工比

對，並由審查機關 E-Mail 或人工通知補件作業，申請者可自

己上傳補件之掃描檔進行補件作業，審查機關可繼續對補件之

案件進行核准或核退作業，以利申請者快速進行線上案件狀態

查詢作業。 

    申請者可透過本局入口網站或政府入口網站查詢申請案件

之狀況，若申請者發現案件狀態為『審核中』，可利用 E-Mail

詢問或主動與本局連絡查明原因並進行補件。當申請者查詢案

件狀態為『核准』時，可直接列印「僑民役男出國核准」文

件，其內容將包括申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

號、護照號碼、核准出國有效日期、本局核准日期，此文件有

效期為 4 個月，出國時和護照一併供查驗人員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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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 民 役 男 出 國 核 准 

案號：（同收件編號） 

姓名：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護照號碼： 

核准出國日期：西元    年    月    日前， 

              可多次使用。 

                            入出境管理局 

                  西元    年    月    日 

說明：請列印併有效護照供查驗人員查驗出國。 

 

 

本局於系統安裝啟用時，應將入出國日期檔、護照效期檔、兵

役參考檔及管制檔等一次轉入本次專案之資料庫內，日後每天

定時將新增及異動之資料檔資料轉入本專案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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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入境居留證逕寄居留地址 

  （一）現況說明： 

    １、應備文件： 

（１） 本人親自來局（十二歲以下或七十歲以

上者免親自）持換。 

（２） 蓋有入境查驗章戳之居留證副本。 

（３） 居住地身分證明文件。 

（４） 與居留證副本同版之照片一張。 

（５） 掛號回郵信封一個，填妥收受郵件人姓

名及地址。 

    ２、換妥居留證，居留證使用說明、居

留期間申請出入境或申請延期、申請戶籍登記應注意

事項，一併書面告知。 

    ３、九十年度起，申請人照片已存檔，

本局所製發證件，照片經影像處理後，直接列印於證

上，應備文件（４）照片一張，可視情形免附。 

  （二）檢討分析：若採網路申請，需有下列配合措施： 

１、 簡化應備文件。 

２、 一律郵寄，郵費由本局編列預算支應之。 

３、 開放換證日期查詢、掛號郵寄日期查詢、

掛號號碼查詢。 

４、 居留地址變更或基本資料有誤，應加強宣

導請申請人隨時辦理更正。 

  （三）實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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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修正居留證副本注意事項，告知來臺居留住址如有不

符，應立即向境管局申請更正；入境後，臺灣地區居留

證逕寄，免到境管局換領居留證正本之相關文字。 

２、修改相關辦法及移民法施行細則。 

３、當事人入境查驗後，本局接收入境訊息，確認居留證地

址及基本資料無訛，自動列印居留證逕寄居留地址。 

４、當事人入境四天後，即可上網查詢居留證處理狀況。 

５、已印證寄出及大陸配偶待補健檢證明，電腦自動轉出顯

示列印。 

６、未按址居住或因故遭郵局退還本局，請發證室人員將郵

退日期輸入電腦，提供網上諮詢服務。 

  （四）網路作業方式： 

1、本局於接收許可居留之當事人入境訊息，確定基本資

料無訛，則自動列印居留證逕寄居留地址。當事人入

境四天後，即可上網查詢居留證處理狀況；已印證寄

出者或待補健檢證明者，電腦自動轉出顯示列印。 

１、 未按址居住或因故遭郵局退件者，將郵退日期輸入電

腦，提供當事人上網查詢居留證處理狀況；並提供當

事人入境後上網查詢居留證處理狀況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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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境居留證逕寄居留地址流程如下： 

 

【圖表 12】入境居留證逕寄居留地址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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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人及外國人網路申請入出國日期證明 

  （一）現況說明： 

    １、第一部份：國人入出國日期證明： 

    （１）申請人資格：本人、利害關係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２）應備文件： 

      Ａ、入出國日期證明申請書一份。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

親自申請者，繳驗身分證、護照或其他貼有照片

足以證明身分之證照正本，免填申請書。 

      Ｂ、以利害關係人身分申請者，應檢附與當事人有利害

關係之證明文件、本人身分證正、影本及當事人

戶籍謄本或其他足資識別當事人身分證明文件。

公、私法人因業務關係發生利害關係者，應由負

責人充任申請人，其指派業務部門職員代申請

者，應備函載明申辦事由及指派辦理之代申請人

姓名、職稱以明責任。  

      Ｃ、委任代理人申請者，代理人應檢附當事人之委任

（託）書、雙方身分證正、影本（父母、配偶及

子女為代理人免附）及印章。代理人需年滿二十

歲有行為能力者。 

      Ｄ、旅行業代申請應附委任（託）書，但申請日本、美

國簽證用之證明免附，申請書加蓋旅行社負責人

章及註冊編號，並由領有觀光局識別證之專任送

件人員送件。 

      Ｅ、移民業務機構代有戶籍國民申請移民者，應附經具

有我國律師資格者查核簽證之合約書影本，並由



入出境管理局 

網路申辦服務研究計畫 

 

47 

領有移民公會識別證之專任送件人員送件。 

      Ｆ、當事人已出國者，代理人應檢附當事人經我國駐外

館處驗證之授權書。 

      Ｇ、工本費新台幣壹佰元整。 

    （３）作業流程： 

      Ａ、一級審核件，受理後由櫃檯人員立即列印發給。 

      Ｂ、二級審核發給證明作業：當事人所需入出國日期紀

錄係七十二年以前者或電腦內七十二年以後入出

國日期紀錄不齊全需請資處中心協助查核或補登

者，列二級審查處理。 

      （Ａ）以人工補登方式列印入出國日期證明書一式二

份，並詳實核對是否正確。如有警政署資訊室

或當事人提供之入出境日期紀錄者，事後並加

會本局資處中心，請補行登錄。 

      （Ｂ）入出國日期紀錄不齊全，需請警政署資訊室協助

查註或通知申請人繳驗證明文件者，工作天為

三至五天。 

      （Ｃ）入出國日期證明書加蓋鋼印後，將第一聯裝入申

請人所附回郵信封後交行政室郵寄；自取者通

知申請人持憑收據至櫃檯領取，交付入出國日

期證明書時，應請申請人於收文登記簿上簽

收。第二聯抽下與申請書及附件合併，依收件

號碼順序排列，整批送第五組整卷縮影。  

    ２、第二部份：外國人或持外國護照者入出國日期證明： 

    （１）申請人資格：本人、利害關係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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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應備文件： 

      Ａ、入出國日期證明申請書一份。 

      Ｂ、當事人親自申請者應繳驗外國護照或外僑居留證等

身分證明文件正、影本。 

      Ｃ、以利害關係人身分申請者應檢附與利害關係之證明

文件、本人身分證正、影本，及當事人護照、外

僑居留證影本、或其他足資識別當事人身分證明

文件。公、私法人因業務關係發生利害關係者，

應由負責人充任申請人，其指派業務部門職員代

申請者，應備函載明申辦事由及指派辦理之代申

請人姓名、職稱以明責任。 

      Ｄ、委任代理人申請者，代理人應檢附當事人之委任

（託）書、雙方身分證明文件正、影本。代理人

需年滿二十歲有行為能力者。 

      Ｅ、移民業務機構代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證者，應繳附

契約書影本，並由領有移民公會識別證之專任送

件人員送件。 

      Ｆ、當事人已出國者，代理人應檢附當事人經我國駐外

館處驗證之授權書。 

      Ｇ、工本費新台幣壹佰元整。 

    （３）作業流程： 

      Ａ、以電腦查核當事人姓名等基本人資及所需入出境資

料是否相符：資料正確者即列印入出國日期證明

書一式二份。如檔案資料內當事人姓名等基本人

資及所需入出境紀錄不相符時，需送會資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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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先行更正當事人資料。  

      Ｂ、需送會資處中心更正資料，始能列印入出國日期證

明書者，請申請人檢附寫明收件人姓名地址並貼

足掛號郵資之回郵信封一個。（自願來局領取者免

附回郵信封）俟資處中心更正資料後再行列印入

出國日期證明一式二份，加蓋鋼印後將第一聯裝

入申請人所附回郵信封交行政室登記郵寄，自取

者通知申請人持憑收據至櫃檯領取。 

      Ｃ、當事人姓名等基本人資正確，且所需入出境日期紀

錄齊全者，作業時程約一小時。當事人姓名等基

本人資與電腦檔案不相符，或入出境紀錄不齊

全，需協調處理者，工作天為三至五天。 

  （二）檢討分析： 

    １、若採網路申請，需有下列配合措施： 

（１） 申請人上網申請，本局連線傳輸要證機

關為原則。 

（２） 強化與戶役政系統查詢功能。 

（３） 增購網路設備，並強化電腦主機防火牆

功能。 

    ２、實施網路申辦時，應注意事項如下： 

    （１）申請人上網申請，本局傳輸機關如下： 

      Ａ、國人部分：健保局、僑委會、領事事務局、日本交

流協會、美國在臺協會、戶政事務所及公所兵役

課。 

      Ｂ、外國人部分：財政部、勞委會、領事事務局、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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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及警察局。 

    （２）雙籍人士出入國紀錄，依據

所持中、外籍護照查驗紀錄各別開立。 

  （三）實施方法： 

１、 筆數以同一要證單位計算，如有五位申請人，填五筆

及該五位申請人基本資料。 

２、 相關證明文件，上網申請時無須傳送，所填資料如與

檔存資料不符，俟通知後再以傳真或郵寄方式補件。 

３、 每筆申請案收取費用新台幣壹佰元，手續費三元，合

計壹百零三元。 

４、 上網填表資料齊全、正確者，電腦系統自動處理，立

即傳送要證單位及回復；待查證者於四個工作小時核

定，並傳送及回復。 

５、 限申請最近十五年以內之入出國日期證明，以節省外

部電腦檔存資料空間。 

  （四）網路作業方式： 

      本局可透過政府入口網站之 Form Generator 提供之機

制，將國人及外國人入出國日期證明申請書內容，包括要

證單位、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申請類別、

信用卡號、有效期間、申請人或代申請人姓名及其聯絡電

話、E-mail、產生於政府入口網站內，提供國人及外國人

入出國日期證明申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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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及外國人入出國日期證明流程如下： 

 

【圖表 13】國人及外國人入出國日期證明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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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人 入 出 國 日 期 證 明 申 請 書 
要證單位：                        申請用途： 
     健保局                       健保加退保 
     僑委會                       僑民證明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僑居加簽 
     日本交流協會                 簽證 
     美國在臺協會                 簽證 
          戶政事務所              戶籍遷出 
          公所兵役課               兵役調查 
                        共      筆 
要證單位申請文件編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護照號碼： 
申請類別：   最近一次入出國日期證明 
             最近五年入出國日期證明 
             自西元    年以後入出國日期證明（限 
             最近十五年內） 
信用卡卡號： 
有效期限：      月    年（西元） 
申請人（代）： 
聯絡電話： 
E–MAIL： 
 

收件編號：（電腦自動編號） 
 

 
        五筆及該五位申請人基本資料。 
       
        料不符，審查機關通知時，再傳真或郵寄。 
      每筆收證件費新臺幣100元，手續費3元，合計103元。 
      

回復；待查證者於四個工作小時內核定，並傳送及回復。 
 
 

確定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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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國 人 入 出 國 日 期 證 明 申 請 書 

APPLICATION FOR CERTIFICATE OF 

ENTRY AND EXIT  

 

要證單位 Unit in need of information：  申請用途Reasons  for  Application： 

    財政部                 報稅（附每次居留日數表） 

    勞委會                  外勞退保證金 

    僑委會                  僑民證明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僑居加簽 

              戶政事務所  歸化（附每次居留日數表） 

          政府警察局     永久居留（附每次居留日數表） 

 

                        共     筆 Total  Number 

要證單位申請文件編號：         

Unit in need of information No.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Date of Birth Year/Month/Day 

國籍： 

Nationality 

護照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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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port No. 

 

 

申請類別 Date for certification： 

     最近一次入出國日期證明 

     Dates of Entry and Exit of the Latest 

     最近五年入出國日期證明 

      Dates of Entry and Exit During the Past Five Years 

     自西元    年以後入出國日期證明（限最近十五 

     年以內） 

     Dates of Entry and Exit from Any Chosen Years 

     in the Past Fifteen years） 

信用卡卡號： 

Credit Card No. 

有效期限：        月    年（西元） 

Date of Expiry Month/ Year 

申請人（代）： 

Applicant（Representative） 

聯絡電話： 

Phone No. 

E–MAIL： 

 

 

收件編號：（電腦動編號） 

 

說明 Notice： 

    
筆及該五位申請人基本資料。 

 確定 

Confirm 

 更正 

Cor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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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ch separate group within a case must submit its 
data on its own group application form. 

    
不符，審查機關通知時，再傳真或郵寄。 

       If the information offered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data in our records, we 
will request the applicant to fax or mail the required 
document. 

    每筆收證件費新臺幣100元，手續費3元，合計103元。 

        NT $103 per application (including certificate fee NT $100 
and processing fee NT $3) is requested. 

    
位及回復；待查證者於四個工作小時內核定， 並傳
送及回復。 

       Applications with correct and complete information 
will be processed automatically, and transfer to the 
unit in need of certificates and a reply to the 
applicant will follow immediately. Applications 
requiring further work require four working hours. 

 

設計配合事項： 

一、要證單位與申請用途結合，不同之申請用途不予接受。 

二、要證單位以 E-MAIL 傳送。 

三、要證單位各警察局、戶政事務所、鄉鎮市區公所兵役課、

電腦螢幕選項可選 25 縣市、319 鄉鎮市區。 

四、二筆以上者，要證單位申請文件編號至申請類別，自動跳

出其所需筆數之申請欄位。 

申請者之申請案件若核准時，於網站查詢後，可直接列印收

據；未核可之資料亦可於網站直接查詢其核退之原因，簡化申

請者之作業流程，達到便民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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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出 國 日 期 證 明 書 

CERTIFICATE OF ENTRY AND EXIT 

接收單位：健保局          共      筆 Total  
Number 

Receiver                  

要證單位申請文件編號：       事由： 

Unit in need of information No.       Reason for Applying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Date of Birth     Year /Month /Day 

國籍： 

Nationality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申請類別： 

Date for certification： 

入國日期 Entry  Dates       出國日期 Exit  Dates 

 

                     入出境管理局 

                  BUREAU OF IMMIGRATION 

                  MINISTRY OF INTERIOR 

                  西元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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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傳資料並代收據 

  您申請○○○等五人入出國日 

期證明書，本局已傳送健保局。 

證件費 500 元，手續費 15 元，共 

515 元，已以信用卡收訖。 

                  入出境管理局 

         西元     年   月   日 

 

    為應申請人報稅、申請歸化或永久居留之需要，以該三項

用途申請核准者，除傳送要證單位入出國日期證明書外，並增

附每次居留日數表。 

    另於核准之回傳資料中，註明傳送之要證單位及已用信用卡收取

之證件費及手續費等金額，以代替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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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役齡前在國外就學役男網路申請再出國 

  （一）現況說明： 

１、 受理對象：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五條或第十八條，

屬役齡前出國在國外就學之役男。 

２、 應備文件：以役齡前出國在國外就學役男身分申請再

出國，應檢附經外館驗證修習學士學位以上在學證明及

役男出國申請書、有效護照正、影本。 

３、 審查作業： 

（１）使用役男出國處理檔。 

（２）輸入申請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國事由代碼、效

期及收件號。 

（３）基本資料闕如者，依護照所記載資料補正。 

（４）列印兵役案件查詢表。 

（５）立即電腦查核登錄作業。 

（６）有參考資料者，需調卷，參考註參內容辦理。 

（７）管制案件，立即送第四組處理。 

（８）護照有遺失作廢紀錄或效期少於出國核准效期者，不

予受理。 

（９）無上述情形，即輸入效期，於申請書及護照註記頁

（第四十六、四十七頁）蓋役男出國核准章。 

４、 出國事由代碼及效期：役齡前出國在國外就

學役男（代碼１２４）；效期：自返國翌日起，每次為

二個月。蓋「尚未履行兵役義務」戳記。 

５、 十八歲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領取之護照，護



入出境管理局 

網路申辦服務研究計畫 

 

59 

照末頁補蓋「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章。 

  （二）檢討分析： 

    １、若採網路申請，需有下列配合措施： 

（１） 簡化護照需加蓋「役男出國核准章」「持

照人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行兵役義務」戳記規

定。 

（２） 不能立即核准，需控留申請文件審查時

間。 

    ２、實施網路申辦時，應注意事項如下： 

（１） 確認申請人身分資料無訛。 

（２） 需申請人曾以小留學生事由出國。 

（３） 確認申請人仍持續就學中。 

  （三）實施方法： 

    １、役齡前出國在國外就學役男再出國申請書，明確說明網

路申辦應注意事項： 

（１）屆役男年齡（十九歲）以後，曾以役齡前出國在國外

就學役男申請再出國且仍在同一所學校就讀者，才能

以網路申請。 

（２）核准出國效期，入國後申請者為自入國之次日起二個

月；入國前申請者為自申請之次日起二個月。 

（３）前次申請核准日期，尚餘效期八日以上者，不得重複

申請。尚餘效期在七日以內者，可重新申請。 

（４）申請時需傳送三個月內在學證明文件。 

（５）所填資料如與檔存資料不符，審查機關通知時，再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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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傳送、傳真或郵寄。 

（６）以偽造、變造之證明文件申請，經察覺者，禁止出

國，並依法徵集服兵役。 

（７）資料齊全、正確者，電腦自動處理，立即核定回覆核

准出國日期。 

    ２、資料待查證者，於四個工作小時內核定回覆承辦狀況，

詳舉例： 

（１）前次申請核准出國日期，尚餘效期在八日以上。 

（２）最近一次曾以役齡前出國在國外就學役男申請再出國

資料待查證。請補送相關資料或電話洽詢。 

（３）護照資料待查證，需補送相關資料或電話洽詢。 

（４）相關資料待查證，以電話洽詢。 

（四）網路作業方式： 

   本局可透過政府入口網站之 Form Generator 提供之機制，將

役齡前在國外就學役男申請書的申請內容，包括姓名、出生

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護照效期截止日、國

外正式學歷學校名稱、入學年月、預定畢業年月、最近一次

出國日期、最近一次入國日期、聯絡電話及 E-mail 產生於政

府入口網站內，並提供役齡前在國外就學役男申請作業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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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齡前在國外就學役男網路申請再出國流程如下： 

 

 

 

【圖表 14】役齡前在國外就學役男網路申請再出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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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役齡前出國在國外就學役男再出國申請書 

姓名：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護照號碼： 

護照效期截止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國外正式學歷學校名稱： 

入學年月：西元    年    月 

預定畢業年月：西元    年    月 

最近一次出國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最近一次入國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E–MAIL： 

 

 

收件編號：（電腦自動編號） 

 屆役男年齡（19歲）以後曾以役齡前在國外就學役男（小 

          留學生）身分入境及出境，且仍在同一所學校就讀者，才能以 

網路申請。 

        核准出國效期，入國後申請者為自入國之次日起二個月； 

          入國前申請者，為申請之次日起二個月。 

        

 

            個月內由就讀學校開具，並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在學證明。 

   （即在學證明僅能使用一次） 

確定 更正 



入出境管理局 

網路申辦服務研究計畫 

 

63 

   

    

              通知單及匯款單。在學證明如係申請之日起算前三個月 

              內由就讀學校開具，免傳送繳費通知單及匯款單。（即在 

     學證明於就學期間內可多次使用） 

    

               之一： 

       

       

       

    

       申請，經察覺者，禁止出國，並 

 依法徵集服兵役。 

        審查結果，審查機關於次日（假日順延）核定回復。 

 

    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起，役齡前出國在國外就學役男，

向境管局及各服務處申請再出國核准，加登錄其國外正式學歷

學校名稱。 

申請者可透過本局入口網站或政府入口網站進行申請作業，屆

役男年齡（19 歲）以後曾以役齡前在國外就學役男（小留學生）身分入

境及出境，且仍在同一所學校就讀者，才能以網路申請。申請者傳送資

料，由系統即時自動比對上次以役齡前出國在國外就學役齡身

分再出國、護照效期檔、兵役參考檔及管制檔及前次核准尚餘

有效期限，以及透過本局的審查機關進行人工比對，並由審查

機關 E-Mail 或人工通知補件作業，申請者可自己上傳補件之

掃描檔進行補件作業，審查機關可繼續對補件案件進行核准或

核退作業，以利申請者快速進行線上案件狀態查詢作業。 

            申請者可透過本局入口網站或政府入口網站查詢申請案

件之狀況，若申請者發現案件狀態為『審核中』，可利用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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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 詢問或主動與本局連絡查明原因並上網站進行補件。當

申請者查詢案件狀態為『核准』時，可直接列印「役齡前出

國在國外就學役男再出國核准」文件，其內容將包括申請人

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核准出國

有效日期、本局核准日期，核准出國效期，入國後申請者為自入

國之次日起二個月；入國前申請者，為申請之次日起二個月。出國時

和護照一併供查驗人員查驗。 

 

役齡前出國在國外就學役男再出國核准 

案號：（同收件編號） 

姓名：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護照號碼： 

核准出國日期：西元    年    月    日前， 

              可多次使用。 

                            入出境管理局 

              西元    年    月    日 

說明：請列印併有效護照供查驗人員查驗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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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居停留證件網路申請變更地址 

  （一）現況說明： 

１、 詳細核對居停留證件、有效期限內流動人口登記聯

單、依親對象戶籍謄本等相關證明文件。 

２、 詳細瞭解變更原因，如係本局登錄校對疏漏立即更

正；如係依親對象遷徙或有特殊原因，應簽奉核定後，

再予更正。 

３、 僑生由就讀學校核轉。 

４、 依親居留證住址變更，應以依親對象戶籍謄本記載住

址為準。依親對象未按戶籍住址居住請其舉證確實居住

相關證明，例如：租賃契約、屋主同意借住說明等。 

（二）檢討分析： 

    １、若採網路申請，需有下列配合措施： 

（１） 簡化應備文件規定。 

（２） 明訂開放網路申請範圍。 

（３） 開放本局所核准居停留證地址查詢、已

辦變更最新居停留地址查詢。 

（４） 不能立即核准，需控留申請文件審查時

間。 

    ２、實施網路申辦時，應注意事項如下： 

（１） 確認申請人身分資料無訛。 

（２） 查核居停留證件尚在有效期限內。 

（３） 變更居停留證住址後，提醒其應辦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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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人口登記。 

（４） 未在網路申請範圍內，提供網上諮詢，

引導協助提醒其在效期內備齊相關文件辦理。 

  （二）實施方法： 

１、 居停留證件住址變更申請書，明確說明網路

申辦應注意事項。 

２、 變更為依親對象之戶籍地址，免傳送相關證

明文件。 

３、 其他請傳送載有新住址之證件，如配偶戶口

名簿、租賃契約，房屋所有權證明及同意借住書面說

明。 

４、 無掃描設備者，俟審查機關通知時，以傳真

機傳送或郵寄。 

５、 以偽造、變造之證明文件申請，經察覺者，

依法辦理，並強制出國。 

６、 處理情形，審查機關於次日（假日順延）回

傳。 

７、 列印「臺灣地區居停留證件住址變更核准」，

併同持用之臺灣地區居停留證件，備供檢查。 

８、 居停留證件住址變更後，提醒應辦理流動人

口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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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停留證件網路申請變更地址流程如下： 

 

【圖表 15】居停留證件網路申請變更地址流程圖 

 

    本局可透過政府入口網站之 Form Generator 提供之機

制，將居停留證件地址變更申請表內容，包括身分、姓名、生

日、居（停）留證件號碼、依親對象姓名、依親對象身分證

號、變更之新地址、申請人姓名或代理人姓名及其聯絡電話、

產生於政府入口網站內，提供網站居停留證件地址變更申請作

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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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 停 留 證 件 變 更 住 址 申 請 書 

身分：   大陸地區人民    港澳居民    無戶籍國民 

姓名：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居（停）留證號： 

依親對象姓名： 

依親對象身分證統一編號： 

變更之新住址：   與依親對象戶籍地址相同 

                 變更如下： 

                      市      區鎮          里 

                      縣      鄉市          村 

              鄰      路      段    巷      弄 

                      街 

              號      樓      室 

申請人（代）： 

聯絡電話： 

E–MAIL： 

 

收件編號：（電腦自動編號） 

送；其他請掃描傳送載有新住址之證件，如配偶戶
口名簿、租賃契約書等。 

      
或郵寄。 

       

強制出國。 

       處理情形，審查機關於次日（假日順延）回傳。 

確定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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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資料齊全、正確、經和依親對象戶役政系統檔比

對相符後，告知變更後之居住地址，無法比對之資料，則以

E-mail 通知補件。 

    申請者之申請案件若核准時，於網站查詢後，可直接列印

〝臺灣地區居停留地址變更核准〞；未核可之資料亦可於網站

直接查詢其核退之原因，簡化申請者之作業流程，達到便民之

目標。 

 

  臺灣地區居停留證件住址變更核准 

姓名：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居（停）留證號： 

變更後之住址： 

                            入出境管理局 

                  西元    年    月    日 

行證件，備供檢查。 

      
口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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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方案規劃 

  一、預定進度 

本案之執行方案建議以「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證」

為優先辦理之項目，並藉以建立本局之網路線上申辦服務系統

整體架構，再逐步增加其他服務項目，預定進度如下： 

（一）硬體設備採購約需為一個月。 

（二） 軟硬體設備（含資料庫管理系統）安裝建置約需二個月。 

（三） 「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證」資料庫建檔及轉檔約

需一個月。 

（四） 「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證」應用系統開發及測試

約需三個月。 

（五）系統建置與政府入口網站及後端系統整合測試約需一

個月。 

（六） 上述時程合計約需五個月，可完成「港澳居民辦理來

臺網上快證」服務。 

（七） 次優先三項(在學緩徵役男網路申請出國、大陸配偶網

路申請居留證明、未具公務員身分之臺灣地區人民網

路申請進入大陸地區許可)服務，包括：資料庫建檔及

轉檔、應用系統開發及測試、系統建置與政府入口網

站及後端系統整合等工作，於「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

上快證」完成後三個月完成。 

（八） 後續六項(僑民役男網路申請出國、入境居留證逕寄居

留地址、國人網路申請入出國日期證明、役齡前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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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就學役男網路申請再出國、居停留證件網路申

請變更地址、外國人網路申請入出國日期證明)等服務

項目，於次優先三項服務完成後三個月完成。 

  二、實施時程： 

（一） 計畫期程：九十年十月至九十二年十月。 

  （二）計畫工作項目時程如下表： 

順序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實施時程 

一 整體規劃 
行政室 

資處中心 

90年 10月至 

91年 6月 

二 設備採購、驗收 
後勤組、 

資處中心 

91年 11月至 

92年 1月 

三 港澳居民辦理來臺網上快證 

第三組 

行政室 

資處中心 

91年 12月至 

92年 4月 

四 

在學緩徵役男網路申請出國 

大陸配偶網路申請居留證明 

未具公務員身分之臺灣地區人民
網路申請進入大陸地區許可 

第六組 

居留組 

行政室 

資處中心 

92年 5月至 

92年 7月 

五 

僑民役男網路申請出國 

入境居留證逕寄居留地址 

國人網路申請入出國日期證明 

役齡前出國在國外就學役男網路
申請再出國 

居停留證網路申請變更住址 

外國人網路申請入出國日期證明 

第五組 

第六組 

居留組 

行政室 

資處中心 

92 年 8 月至
92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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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算需求規劃 

針對本案需新建置之網路線上申辦服務系統所需軟硬體

設備，規劃需能滿足本案需求且為可提供本局高穩定、高可靠

性軟硬體設備，並可供後續系統擴充需求，初步規劃所需軟硬

體設備需求及經費如下表： 

（一）、硬體部份 

項目 項   目   名   稱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1.  網頁伺服器 2 344,113 688,226 

2.  資料庫伺服器 1 7,716,342 7,716,342 

3.  認證伺服器(含認證

軟體及50片令牌卡) 

2 500,000 1,000,000 

4.  路由器 1 150,000 150,000 

5.  Layer 4-7 Switch 1 600,000 600,000 

6.  (Layer 2) Switch 1 150,000 150,000 

7.  資料庫管理系統 1 2,866,598 2,866,598 

8.  網頁伺服器軟體 2 0 0 

9.  陣列式磁碟機 1 500,000 500,000 

10. 印證印表機 12 13,000 156,000 

11. 網路印表機 1 12,000 12,000 

12. 佈線工程 1 100,000 100,000 

 小計   13,939,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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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外軟體部分 

項目 項   目   名   稱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港澳居民網路申辦業

務等十項 

1 3,060,834 3,060,834 

 小計   3,060,834 

（三）總            計 新台幣1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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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計畫實施後，可達下列效益： 

 網路連線申辦，提高機關行政效率，減少民眾往返本局或各

服務處的時間，節省人力資源及社會成本，吸引更多觀光客

源來臺渡假旅遊。 

 網路上的政府「服務不打烊」，以多元管道提供民眾便捷、

即時及整合的服務，增加為民服務的時間與地點。 

 網路申辦服務可創新政府作業方法，改造相關行政流程。 

 充分運用政府網際網路骨幹系統與網內網路，帶動社會各行

各業上網，提高競爭力。 

本網路申辦服務計畫，係配合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推動政府機關上網服務應用發展措

施，建立網站線上服務單一窗口，全面提昇政府機關資訊應用

效益，落實「簡政便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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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入出境管理局辦理網路申辦服務研究專案小組編組名冊 

一、 主持人：行政室主任何榮村。 

二、 執行秘書：行政室警正組員曹顧齡。 

三、 幹事： 

     資處中心技正王政勳、辦事員趙自強、第三組警正組員

劉宗憲、第五組警正組員楊文凱、第六組警正組員黃秋

旺、蘇琳敏、居留組警正組員謝立賢及行政室助理研究

員蔡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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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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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